
選票填註及回信注意事項 

1. 自最內層空白信封取出選票，分別以 2B鉛筆塗黑劃記後，放回

空白信封內彌封；將已裝選票之空白信封袋置入廣告回信信封再

次彌封。 

2. 將已彌封廣告回信信封至郵局臨櫃掛號寄回（郵資已付），無須
繳納郵資。 

3. 未依前述流程彌封或劃記超逾各選票要求人數，視為廢票。 

4. 通訊投票截止日期：115年 4月 21日下午 5時止(以郵戳為憑)。 

步驟一 

 

 

 

 

 

步驟二 

 

 

 

 

 

將已劃記好的票卡置入空白信封彌封 

 

步驟三 

 

 

 

 

     已裝入選票之空白信封置入廣告回信信封彌封 

步驟四 

 

 

      

將廣告回信信封至郵局臨櫃辦理掛號寄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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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B鉛筆劃記 

不超過 32人 

2B鉛筆劃記 

不超過 17人 

2B鉛筆劃記 

不超過 5人 

空白信封 
廣告回信 

紅色信封 

廣告回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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